
臺中市東區區公所 原住民族急難救（補）助 一次告知單 

一、申請人資格 

具 原住民身分者。 

二、補助內容 

（一）死亡救助 

家庭主要生計者死亡，經里長

證 明 無 力 殮 葬 者 ： 

最高補助 2 萬元。 

非家庭主要生計者死亡： 

最高補助 1 萬元。 

（二）醫療補助 

因重大傷病住院 3 日以上，致

無法工作 1 個月以上，且醫療

費用無力負擔者： 

家庭主要生計者：最高補助 2

萬元 

非主要生計者：最高補助 1 萬

元 

（三）重大災害救助 

因風災、水災、火災、地震等

重大災害致家庭生活陷入困境

者： 

死亡或失蹤：最高 3 萬元 

重傷：最高 2 萬元 

無人傷亡但生活困難：最高 1

萬元 

（四）生活扶助 

因下列情形致生活陷入困境： 

家庭主要生計者：最高 2 萬元 

非主要生計者：最高 1 萬元 

 

適用情形包括： 

失業、失蹤、服兵役、入獄等原因無法工作。 

遭遇重大變故經訪視評估確有救助需要。 

60 歲以上無人扶養且未受機構收容。 

18 歲以下兒童少年因家庭因素生活無法保障。 

18 至 25 歲在學學生因家庭變故致就學困難。 

三、應備文件：□領據 □存摺封面影本 

（一）死亡救助 （二）醫療補助 

□    1、 申請書 □    1、 申請書 

□    2、 戶籍謄本（含除戶，3 個月內） □    2、 戶籍謄本（3 個月內） 

□    3、 
里長無力殮葬證明 或 低／中低收入

戶證明 
□    3、 里長證明 或 低／中低收入戶證明 

□    4、 
全戶所得及財產證明（非低／中低

收入戶） 
□    4、 

全戶所得及財產證明（非低／中低收

入戶） 

□    5、 死亡證明書 或 相驗屍體證明書 □    5、 住院證明書 或 診斷書 

□    6、 喪葬收據 □    6、 醫療費用收據 或 醫療費用明細 

（三）重大災害救助 （四）生活扶助 

□    1、 申請書 □    1、 申請書 

□    2、 戶籍謄本（3 個月內） □    2、 戶籍謄本（共同生活者，3 個月內） 

□    3、 
重大災害證明及相關證明文件 

（如死亡、失蹤或醫療診斷書等） 
□    3、 里長證明 或 低／中低收入戶證明 

  □    4、 
全戶所得及財產證明（非低／中低收

入戶） 

  □    5、 相關證明文件或權責機關證明 

洽詢單位：臺中市東區區公所 

聯絡電話：(04)22151988 

服務地址：臺中市東區長福路 245 號 


